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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使用注意須知 

1-1. 加選申請單之稽催時間 

1. 若學生送單後，授課老師或系主任於收到加選申請單，於  開放時間的截止日再加兩個工作天 ，

即 星期二 的 23:59:59 止，將視為【不同意】加選，系統直接結案退單。 

 

107-2學期，舉例說明: 學生於 3/8 (五) 23:59前，都還能送出電子申請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老師/系所主任 核簽時間為 3/12 (二) 23:59:59 止。 

 

2. E-mail 稽催條件： 

 關卡: 【授課老師】 

順序 週期 次數 稽催方式 收件人 副本 範例:截止日 週五 

1 1 天 1 次 Email 稽催 授課老師  週六 0800 

2 1 天 2 次 Email 稽催 授課老師 課務組、系祕 週日 0800、週一 0800 

 

 關卡: 【系主任】 

順序 週期 次數 稽催方式 收件人 副本 範例:週三收到老師同意傳送 

1 1 天 1 次 Email 稽催 系主任  週四 0800 

2 1 天 1 次 Email 稽催 系主任         課務組、系祕 週五 080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-2.  Office 365 E-mail 信箱設定轉寄功能至常用電子信箱 

1. 因線上核簽管理系統之稽催信件，都會寄至 Office 365 之 E-mail 信箱。為避免遺漏有時效性之已

稽催核簽申請單，建議將 Office 365 之 mail 設定【轉寄功能】至常用 E-mail 信箱。如下設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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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步驟 1] 至資訊中心頁面 ，點選中間，或右下快速連結【Office 365】 

 

 

 

[步驟 2] 

          以瀏覽器開啟 Office 365 登入網址 https://office.com/portal  。按右上角 Sign in 連結。 

 

 

[步驟 3]    輸入本校 Office 365 帳號，  教職員: 員工編號＠cgu.edu.tw 

https://office.com/portal
https://4.bp.blogspot.com/-O2PHaE8uYIE/WjNTUXlJU_I/AAAAAAAAAno/Ii4894vllHs-MfyomVxKBIOAUAnRrCEGQCEwYBhgL/s1600/O365Login1.p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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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步驟 4] 

輸入單一登入密碼 後按下登入, 系統會詢問是否保持登入?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請勿在公用電腦或非個人專用設備上保持登入! 

 

 

[步驟 5] 

系統預設顯示長庚大學 Office 365 服務首頁.點選【Outlook】圖示。 

 

[步驟 6] 

https://4.bp.blogspot.com/-xdwajh3WDco/WjNTUaDsnNI/AAAAAAAAAnk/clf1p-m6fg4KV90rCwp1ZrmtotoqTVzzACEwYBhgL/s1600/O365Login2.png
https://1.bp.blogspot.com/-VbLyMxLm9h0/WjNTVMCZ0eI/AAAAAAAAAn0/6TEU4wYpvygRfnnFQ_fyU2_-CiFLwyACgCEwYBhgL/s1600/O365Login4.p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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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右上設定圖示後，再點選下方【您的 APP設定 –郵件】。 

 

 

[步驟 7] 

點選左邊列表【帳戶－轉寄】，再點選右方輸入常用電子信箱，打勾後【儲存】。即設定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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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線上核簽管理系統 

1-1. 登入系統 

1. 於校務資訊系統登入：輸入帳號、密碼。 

 

2. 點選右邊列表－線上核簽管理系統。 

 

3. 進入系統，直接顯示個人待辦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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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. 平台功能介紹 

1. 進入系統後，功能共分成若 2 區域。 

A 區－功能選擇區：功能區為樹狀資料展開，使用者可以依需求繼續點選夾。 

B 區－主要工作區：依使用者在[Ａ區－功能選擇區]所選擇的功能，而有不同的資料內容呈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使用者登入後，系統顯示個人的[個人待辦事項]內容。 

 

1-3. 查詢 

 經辦事項： 

可查詢日期區間內使用者本人處理過的案件(包含填單、核簽)，瞭解表單的進度，亦

可通知處理者進行處理。 

 

 

 

三、第三週加選申請-操作說明 

1-1. 申請流程說明 

1. 學生送出表單時，系統會檢核是否 衝堂、重複修習、擋修。若為以上三類訊息，無法送出表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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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除 [超過 25 學分] 及 [已達選課人數上限] 之外的不通過訊息，皆送教務處－課務組進行審核。 

待教務處審核同意後，加選單才會送至第二關－授課老師。 

 

1-2. 授課老師核簽 

1. 非第三週加選開放時間，該功能無法使用，會出現提示訊息。 

 

 

2. 從[流程作業]中點選【第三週加選申請】，並按下[待辦事項]後，點選表單。 

 

 

 

3. 授課老師可查看學生系所、檢核結果、與中間訊息：已核准加選數：0 人， 修課總人數：9 人等資訊，

作為同意加選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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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[核簽意見] 非 必填欄位。有不同意原因，或其他意見等訊息要傳達給申請學生，授課老師或系

主任可於此欄位輸入。 

 

5. 若允許該生加選，可按同意；否，則按下不同意。 

按下同意後，系統會進行檢核，若通過檢核，即加入該生選課結果。 

A、 若該生超修總學分>25，需另外送系所主任核簽；若主任不同意，則退選該科目。 

B、 若與別的科目發生衝堂，則會跳出訊息說明，須按下不同意，方能結案。訊息說明會直接寫

入核簽意見中，讓學生瞭解不同意之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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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第三週加選單結案後，學生端看到的畫面【案例－審核結果：不通過】，如下表示。 

 

 


